苏州建筑工人工资支付担保制度
为农民工构建起一张工资支付“保护网”
苏州作为我省改革开放的前沿，近年来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大批农民工的涌入，为苏州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苏州成为了农民工打工创业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秩序并不健全的今天，拖欠农民工工资演变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症，特别是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已经成为制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作为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苏州市各级工会组织把农民工工作作为全会重点工作加以部署和落实
一、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实现了大市全覆盖

2002年，苏州市总推动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的意见》，分别从“源头组织入会、机制维权、就业指导培训、劳动安全卫生监督、法律援助服务、困难帮扶关爱、工资支付保障、用工诚信评价”等方面，确定了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在推动落实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业、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的落实。

2004年底，市总联合当时的市劳动局、建设局等单位推动苏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苏州市市区建筑业企业工资担保暂行办法的通知》，明确施工单位在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必须先提供一份工资支付保证文件，并按照工程招投标金额的额度，将相应比例金额的工资保证金存入由市总工会设定的现金帐户。当施工方项目竣工后，如果没有发生拖欠职工工资，则保证金归还企业。如果在施工中发生拖欠职工工资，企业方拒绝支付职工工资，工会与住建局、人社局可联合决定动用担保金，先行为职工发放工资。
自2005年3月起，苏州市区实施了市区建筑企业工资支付担保制度。随后，大市中的五个县级市及工业园区、相城、吴中区、新区也分别实施了这项制度，在全市范围内有效地构建了工资支付的保护网。建筑业企业（包括：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园林绿化等工程项目建设的单位）在承接建设项目工程以后，必须按照工程招投标金额的额度，相应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否则不予开工。同时，对信用等级好、职工利益维护到位的建筑企业，给予定额、免缴等优惠政策。实现了建筑企业工资支付担保金制度的全覆盖，全市形成了较大总量的担保金规模，为解决建筑企业的欠薪问题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二、工资支付担保制度有效保障农民工权益

工资担保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建筑业企业规范工资支付的管理。工会作为职工合法利益的维护者，抓好制度的落实，管好担保金的使用，责任重大。今年，城区共有58家建筑业企业缴纳工资保证金，49家建筑业企业完工退保，有力地维护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权益。苏州各级工会本着维权是工会的神圣职责之所在，创造成了工资现场发放、实行银行委托发放等做法，形成了“按月清、定额提、限额发、专款存、年终兑、手续全”的成功经验，切实有效地保证了建筑劳务人员依法获得报酬、维护了建筑业企业职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苏州在推行建筑行业工资支付担保制度时，特别强调了工资支付与企业信誉联系在一起，推动建设招标市场工资支付准入制度，对欠薪企业形成压力。目前，苏州的建设市场明确，凡是拖欠职工工资并动用工资专项保证金的企业，将失去在苏州建设市场招投标的资格，有效遏制了建筑行业的欠薪现象，建筑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情况明显得到改善。
（苏州市总工会生活保障部：黄勤勤、袁萃，2012-12-7）
